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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0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3－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

政府辦事 處－政府 內部服務政府辦事 處－政府 內部服務政府辦事 處－政府 內部服務政府辦事 處－政府 內部服務

7 0 KA－ 申訴專 員 公署購置及裝修辦 公地方－ 申訴專 員 公署購置及裝修辦 公地方－ 申訴專 員 公署購置及裝修辦 公地方－ 申訴專 員 公署購置及裝修辦 公地方

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 把 70 KA 號 工 程 計

劃提升為甲級，以 便申訴專員公署購 置並裝修辦公

地 方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1 億 5 , 07 0 萬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申 訴專 員公 署 (下 稱 「公 署」 )目 前的 辦公 地方 設於 出租 物業 內 。

公署現需更多地方 以配合中期擴充需 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我們建議購置並裝 修一般寫字 樓物業 作公署的辦公地方。擬購置

的物業須位於合適 的地點，實用淨面 積約為 2  20 0 平 方 米；按付款 當

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總額為 1 億 5 ,070 萬 元。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公署是根據《申訴 專員條例》 (第 397 章 )設 立的獨立機 構。為保

持獨立的形象，公 署一直設於出租的 商業樓宇而非政府 樓宇內。公署

在 19 95 年 遷入港 威大廈第 1 座 31 樓。這些年來，公署 的工作不斷擴

展，故另外租用更 多辦公地方。目前，公署的辦公地方 分散設於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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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樓層內。由 於該幢大廈空置率 低，公署未能把這 些辦公地方集

中設於較少的樓層 內。從管理的角度 來看，公 署現時把 辦公地方分散

設於數個樓層的安 排實有欠理想，有 關情況預期會日趨 惡化。更重要

的是，自置寫字樓 物業作辦公地方，長遠來說較租用地 方更為經濟，

而公署亦無須受租 務市場的波動所影 響。

目前和中 期需要的 辦公地方目前和中 期需要的 辦公地方目前和中 期需要的 辦公地方目前和中 期需要的 辦公地方

4 . 公署在 20 01 年 4 月 1 日脫離政府架 構後，須檢討和重整 多項工

作，特別是以往集 中由政府進行的工 作，例如員工培訓、提供法律意

見，以及財務和會 計管理。公署需要 更多辦公地方，以 供進行這些新

增的工作。

5 . 公署脫離政府架構，不但可凸顯其獨 立形象，還可讓申 訴專員更

靈活地調配資源。申訴專員已 手檢 討公署的 運 作，以 期利用可靈活

調配資源的優勢，改善為公眾提供的 服務。公署已經或 將會提供和改

善的服務包括－

電話投訴 服務電話投訴 服務電話投訴 服務電話投訴 服務

( a ) 公署聘請了四名臨 時申訴助理，以便 提供電話投訴

服務。這項服務自 20 01 年 3 月推出 以來，公眾反應

良好，申訴專員打 算長期提供這項服 務。

縮短處理 投訴的時 間縮短處理 投訴的時 間縮短處理 投訴的時 間縮短處理 投訴的時 間

( b ) 在 20 00 - 01 年度， 公署處理投訴所需 的時間較以往

為長。雖然 95 %的 投訴個案仍可在服 務承諾所訂明

的三至六個月內終 結，但大部分個案 的處理時間均

需接近六個月。這 主要是由於公署在 本報告年度內

接到的投訴比上個 年度增加了 600 多 宗；以 及申訴

專員為了增加公署 工作的透明度，指 示屬下人員在

回覆投訴時，須因 應每宗個案的情況 作覆，不能像

以往一樣，只向投 訴人發出固定形式 的覆函。公署

已在 5 月聘請了四 名臨時高級申訴主 任處理投訴個

案 ， 務 求 縮 短 處 理 投訴的時間。申訴專員會在本年

稍後時間進行檢討，以探討這項安排是否奏效。公署

預計的工作量載於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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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提供 調解服務恢復提供 調解服務恢復提供 調解服務恢復提供 調解服務

( c ) 調解是既有效且較 溫和的排解糾紛方 法，特別適用

於處理性質輕微， 又不涉及行政失當 ，而且可以共

商實際解決辦法的 個案。不過，由於 公署須處理其

他更緊迫的工作， 故已暫停提供調解 服務。申訴專

員打算在短期內， 在有足夠資源可供 運用時，成立

一個小組，專門提 供調解服務。

6 . 公署現時的辦事處 並沒有預留地方供 進行這些新增的工 作。為提

供辦公地方供新聘 用的人員使用，公 署作出一些臨時安 排，例如共用

辦 公 室 和 劃 出 會 議 室 的 部 分 地 方 作 辦 公 室 。 公 署 實 需 要 更 多 辦 公 地

方，以應付中期的 擴充需要和其他預 計的需求。

選址地點選址地點選址地點選址地點

7 . 有些市民會集體到 公署投訴，也有不 少會自行親自前來 投訴，或

查詢其個案的進展。此外，公署亦有 定期邀請學生、長 者和其他社團

到訪公署。因此，公署的辦公地方必 須設於地點適中，易於識別，而

且交通方便的地點 。

工程計劃的預算費工程計劃的預算費工程計劃的預算費工程計劃的預算費

8 . 我們在 20 01 年 5 月 16 日提出自置物 業的建議時，委員 認為所提

出 的 預 算 上 限 偏 高 ， 並 建 議 按 已 物 色 到 可 以 考 慮 的 選 址 檢 討 預 算 上

限。申訴專員接納 委員的建議，要求 政府產業署署長根 據下列準則，

物色可以考慮的合 適寫字樓物業－

( a ) 擬購置的物業必須 位置適中，易於識 別，而且交通

方便，最好鄰近地 鐵站 (由地鐵站步行 前往公署可在

1 0 至 1 5 分鐘內到 達 )；

( b ) 辦公地方無須集中 在同一樓層，但為 善用地方和方

便管理起見，佔用 的樓層愈少愈好； 以及

( c ) 物業周圍的環境必 須配合公署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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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已 仔 細 研 究 寫 字 樓 物 業 市 場 中 所 有 現 時 可 供 出

售的寫字樓物業，並已初步揀選上環、中區、北角、尖 沙咀和九龍灣

一些用地面積符合 要求的物業，安排 申訴專員逐一察看。申訴專員其

後 選 定 數 個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符 合 上 文 第 8 段 所 述 準 則 並 可 以 考 慮 的 物

業。以總面積計算 ，這些物業的叫價 為每平方米 41 ,0 00 元 (即 每 平方

呎 3 , 80 0 元 )至 45 , 000 元 (即每平方呎 4 ,2 00 元 )不 等。若以淨面積計算

(即 假設樓宇的實 用率為 75% )，叫價 則為每平方米 55 ,0 0 0 元 (即 每 平

方呎 5 , 10 0 元 )至 6 0 ,0 00 元 (即每平方 呎 5 ,600 元 )不 等。我們認為，以

每平方米 實用淨面 積地方 60 ,0 00 元的 價 格估計整 項擬購 置物業的 買

價是合理的。公署 總共所需的辦公地 方的一覽表載於附 件 2。 擬 購置

物業的地方用途分 配表是按照政府辦 公地方的面積標準 訂定，並經政

府產業署署長審核 。

1 0 . 建築署署長會依據 政府辦公室的現行 設計和裝修標準，進行和監

督有關的設計工作 和裝修工程。由於 公署的工作屬機密 性質，故須把

辦事處頗大部分的 樓面間成多個獨立 辦公室。建築署人 員已前往物色

到的寫字樓物業視 察，以確定所須進 行裝修工程的範圍 和規模。根據

建築署人員的視察 結果和建議，估計 裝修費用 總 額約為 1 , 430 萬 元 (即
每平方米 6 , 50 0 元 )。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 1 . 估計整項工程計劃 所需的費用總額約 為 1 億 5 , 0 70 萬 元 ，分項數

字如下－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購置面積約 2  20 0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 (以
每平方米淨面積地 方 6 0,000 元計算 )

1 3 2 . 0

( b ) 購置兩個停車位 2 . 0

( c ) 設 計 和 裝 修 ( 以 每 平 方 米 淨 面 積 地 方

6 , 50 0 元計算 )
1 4 .3

( d ) 家具和設備 2 . 4

總計 1 5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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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上述費用總額已把 購置兩個停車位的 費用計算在內。停 車位費用

已大致按提請委員 通過的樓價上限的 調整幅度下調。由 於只有少數物

業有停車位出售，倘若在公署所購置 的物業附近並沒有 停車位出售，

則公署會租用停車 位。

1 3 . 如建議獲批准，我 們計劃在 2001 - 02 年 度動用公署所申 請的撥款

總額中約 90 %的款 項購置辦公地方，並在 2002 - 0 3 年 度 以餘下 10 %的

款 項 支 付 裝 修 費 用 ， 購 買 家 具 和 設 備 ， 以 及 在 保 養 期 屆 滿 後 清 付 餘

款。

1 4 . 物色到的物業每月 的管理費和空氣調 節費用，估計約為 每平方米

6 0 元至 7 0 元不等 ，與公署現時繳付 的費用相若。估計 日後在這方面

的每年經常開支約 為 160 萬元至 190 萬 元。

1 5 . 按目前的市況，我 們預計從物色到的 物業中選購公署的 永久辦公

地方，還本期 (即 買價除以現時每年的 市值租金 )約 為 1 6 年。我們根據

本文件提 出每平方 米實用淨 面積地 方 60 ,0 00 元 的價格初 步揀選的 物

業，最高的市值租 金約為每平方米 312 元，而公署在港 威大廈租用的

辦公地方，現時的 租金為每平方米 409 元。因此，我們 認為，單以成

本計，為公署購置 永久辦公地方的建 議是合理的。此外，自置物業的

使用權有保障，申 訴專員日後可不受 續約時租金增加所 影響。如建議

獲批准，公署的辦 公地方會更集中， 有助提高運作效率 。

1 6 . 公署租用港威大廈 辦 公地方的現有租 約會在 2001 年 1 0 月 期 滿。

公署或須稍為延長 現有租約，以便購 置和裝修新辦公地 方 。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7 . 我們在 20 01 年 4 月 26 日徵詢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的意

見。該事務委員會 原則上不反對這項 建議。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 8 . 我們在 20 01 年 3 月把 70 KA 號工程 計劃提升為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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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公署現時租用廣東 道港威大 第 1 座 四個樓層約 1  70 0 平 方 米的

地方作辦公室。目 前，每年的租金為 860 萬 元，每年的 管理費和空氣

調節費用則合共 1 30 萬元 (即每月每平 方米約 60 元 )。

2 0 . 公署由 20 01 - 02 年 度起脫離政府架構 。當局已在 2 001 - 0 2 年 度 財

政預算預留款項， 以支付公署現有辦 公地方的租金。

2 1 . 政 府 已 建 議 修 訂 《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 賦 予 申 訴 專 員 購 置 物 業 並 擁

有業權的權力。公 署永久辦公地方的 業權會由申訴專員 以法團的名義

擁有。申訴專員作 出承諾，保證不會 未獲政府書面批准，便把物業的

任何部分出售、出 租或轉讓，或以按 揭、押記形式或其 他方式處置。

此外，倘申訴專員 不再佔用該物業，便須無條件把物業 的業權轉歸政

府所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專員公署

2 0 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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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 公署申訴專員 公署申訴專員 公署申訴專員 公署

按接獲投 訴個案數 目預計的工作量按接獲投 訴個案數 目預計的工作量按接獲投 訴個案數 目預計的工作量按接獲投 訴個案數 目預計的工作量

1997-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998-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999-200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0-0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5-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接獲投訴個案的

數目

3 073 4 125 3 101 3 705 4 700
（約數）

與上年度比較的

增幅(+)／減幅(−)
- +34.2% −24.8% +19.5% 由 2000-01 年度起

每年增加 5%(ii)

每年平均增幅 - +9.6%(i)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 i ) 這個數字是 19 97 - 9 8 年度至 200 0- 01 年 度的平均增幅／ 減幅。

( i i ) 投訴個案的多寡，非公署所能控制。雖然在過去四年，公署的工

作量平均每年增加 9 . 6 %， 但我們只是 按每年增幅為 5%這 個 十分

保守的預測數字， 預計 2001 - 02 年度 至 2 005 - 0 6 年 度這五年間的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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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 公署所需 的辦公地方一覽表申訴專員 公署所需 的辦公地方一覽表申訴專員 公署所需 的辦公地方一覽表申訴專員 公署所需 的辦公地方一覽表

(按 實用淨面積 計 算按 實用淨面積 計 算按 實用淨面積 計 算按 實用淨面積 計 算 )

現時租用的地方現時租用的地方現時租用的地方現時租用的地方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配合中期運作配合中期運作配合中期運作配合中期運作

而需要的地方而需要的地方而需要的地方而需要的地方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註註註註

(A)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現有職位(90 個) 995 995
新開設的職位 28 175 (1)

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 1 023 1 170

(B) 附屬地方附屬地方附屬地方附屬地方

接待處(30 和 31 樓均設有接待處) 40 40 (2)
會見室 35 35
調解室 20 30 (3)
會客室 20 20
會議兼簡報室 170 170
供內部使用的小型圖書館 30 45 (4)
資源中心 100 100
供團體訪客使用的課室／供集體

投訴的人等候的地方
65 65

伺服器室 30 40 (5)
供其他樓層使用的伺服器中樞 5 5
總務室和人事室 45 45
貯物室 40 40
供存放刊物的貯物室 30 40 (6)
供存放投訴記錄的貯物室 70 125 (7)
電話間 5 10 (8)
茶水間 13 13
顧問室 - 20 (9)
小調解室 - 10 (10)
供印製刊物的機器房 - 10 (11)
附設於會議室的即時傳譯間 - 15 (12)
訓練中心 - 25 (13)

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 718 903

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積的總和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積的總和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積的總和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積的總和

(A)+(B)
1 741 2 073

加：預留供擴充用的 5%地方 - 104 (14)
整體樓面淨面積整體樓面淨面積整體樓面淨面積整體樓面淨面積 1 741 2 177

約約約約 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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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註註註

1 . 新開設的職位包括 一個會計師職位、四個申訴助理職位、七個臨

時高級申訴主任職 位和五個臨時個案 主任職位。公署已 聘請會計

師、四名申訴助理 和四名臨時高級申 訴主任。

2 . 公署目前設有兩個 接待處。位於 30 樓 的接待處是用以接 待前來

資源中心的訪客， 而位於 31 樓的接 待處則用以接待投訴 人。由

於公署的辦公地方 不可能設於同一樓 層，故在規劃接待 處所需地

方時，是以現有接 待處的地方為依據 。

3 . 現 有 的 調 解 室 僅 可 容 納 十 人 ， 而 參 加 調 解 會 議 的 人 數 通 常 是

1 2 至 1 3 人，故需 要一個面積較大，可容納 12 至 1 3 人 的 調解室。

4 . 在公署現有的 91 名人員中，只有 19 人 可接達互聯網。公署會在

圖書館安裝兩部終 端機，以便其他人 員從互聯網蒐集資 料或參加

網上學習課程。此 外，我們亦需要更 大地方放置參考書 籍、訓練

手冊、政府部門和 各個機構的年報等 刊物。

5 . 需要更大地方容納 已裝置或即將裝置 的新伺服器和新系 統。這些

系統包括會計系統、人力資源系統、政府通用應用系統、政府內

部機密電子郵件系 統，以及軟件資產 管理系統等。資訊 科技署署

長已審核公署所需 的額外地方。

6 . 貯 物 室 是 用 以 存 放 派 發 給 公 眾 的 宣 傳 物 料 (例 如 投 訴 表 格 、 年

報 、 直 接 調 查 報 告 、 宣 傳 單 張 、 紀 念 品 )， 以 及 巡 迴 展 覽 的 展 板

和視聽器材。

7 . 需要更大的貯物地 方存放不斷增加的 投訴記錄。投訴記 錄佔用的

地方每年大概增多 10 平方米。公署 會研究採用無須使用 紙張的

電腦管理系統是否 可行。

8 . 需要更大地方裝置 新的互動電話服務 系統，以及存 放 錄 有電話投

訴的錄音帶。

9 . 需要設置兩個房間 作為法律、醫學和 工程名譽顧問的辦 公地方。



PW S C (2 00 1 -0 2) 5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第第第第 3頁頁頁頁

1 0 . 調解工作進行期間，參與調解的雙方 可能需要各自退席，以便私

下討論對方提出的 建議。因此，需要 增設一個調解室。由於每一

方的人數通常是二 至六人，故調解室 的面積須為 10 平 方 米。

11 . 需要設置一個機器 房，以印製公署的 刊物，例如《申報 》及研討

會的單張和宣傳資 料。機器房內放置 的設備包括複印機、彩色影

印機、分類機、貼 膜機和裝釘機。

12 . 需 要 在 會 議 室 附 設 一 個 即 時 傳 譯 間 ， 以 便 在 舉 行 講 座 和 研 討 會

時，提供即時傳譯 服 務。

1 3 . 訓練中心會設有五 部接駁至投訴個案 處理系統的個人電 腦，用以

訓 練 公 署 人 員 使 用 投 訴 個 案 處 理 系 統 ， 以 及 進 行 其 他 方 面 的 訓

練，例如開辦有關 使用唯讀光碟學習 的課程。

14 . 在 公 署 整 體 所 需 的 辦 公 地 方 中 ， 已 有 5%地 方 預 留 作 日 後 擴 充 之

用，以配合公署未 來五至七年的運作 需要。

∼  完  ∼


